
附帶規劃文件 
 

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的規劃許可申請，現於新界元朗錦田北第 110 約地段 376 號

餘段(部分)、380 號餘段(部分)及 384 號餘段(部份)，進行規劃申請。 

 

地帶：  「農業」 

用途：  「擬議臨時私人停車場(貨櫃車除外)和相關填土及填塘工程(為期 3年)」 

場地面積： 「約 860 平方米」 

續期時間： 「3 年」 

 

 

 

 

 

 

 

 

 

 

 

 

 

 

 

 

 

 



行政摘要 

 

擬在新界元朗錦田北第 110 約地段 376 號餘段(部分)、380 號餘段(部分)及 384 號餘段

(部份)，錦田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YL-KTN/11，「農業」地帶內申請作為「擬

議臨時私人停車場(貨櫃車除外)和相關填土及填塘工程(為期 3 年)」用途。 

 

申請地點位於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13G「擬作露天貯物及港口後勤用途而按照城市規劃

條例第16條提出的規劃申請」中第1至4類地區內的第2類地區中，位置屬於坐落或鄰近

露天貯物、港口後勤或其他類型棕地／臨時用途的地點群的地區，如果政府部門沒有

負面意見，而且附近居民不予反對，或各政府部門和附近居民所關注的問題均能透過

實施規劃許可的附帶條件而獲得解決，則有關申請將會獲得有效期最長3年的臨時規劃

許可。 

 

申請地點主要是為土地使用人的營運車隊提供適切和合乎規範的場地進行車輛停泊，

不會違規停放到其他不適宜地方，從而紓緩附近地區道路被違泊車輛佔用的情況。 

 

申請地點位於在錦田河中游與七星崗之間，方圓百米沒有民居村落，鄰近土地早於 1990

年或以前已用作「露天貯物」用途，申請地點與四周的土地使用極為類近。 

 

是次申請為上次規劃許可申請 A/YL-KTN/915 的重新申請，申請用途與前次的申請用途

大致相同，主要是對停泊車輛的種類和數目作出修改，同時為申請場地早年已完成的

填土及填塘工程作出申請。申請地點的填土和填塘工作已在多年前完成，場地內不涉

及挖土。 

 

上次申請期間都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及附近市民的反映和投訴，土地使用者一直使用良

好，於上次申請期間申請人已完成所有的附帶條件，因此希望城市規劃委員會及規劃

署可以寬容處理時次申請。 

 

 

 

  





場地設計： 

 

申請地點主要用作臨時私人停車場之用，申請地點只為臨時性質，不會取代該區作「農

業」用途的永久規劃意向。 

 

申請地點設有1個構築物 (構築物A)： 

構築物A：臨時辦公室及員工休息室用途，樓面面積約15平方米，高約2.5米，單層。 

 

申請地點內作臨時辦公室及員工休息室用途的構築物只作員工短暫休息之用，不提供

任何住宿服務。 

 

申請場地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星期日24小時。 

 

申請場地只會停泊私家車/客貨車、輕型貨車及5.5噸以下之車輛，不會停泊貨櫃車或重

量超過5.5噸的車輛。 

 

申請地點中設有泊車位種類和數目如下： 

a) 私家車/客貨車泊車位，尺寸約5米x2.5米，數目10個。 

b) 輕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7米x3.5米，數目5個。 

 

申請場地只會停泊私家車、輕型貨車和重量5.5噸以下之車輛，不會停泊貨櫃車。 

 

申請地點內不會進行車輛拆卸、保養、修理、清潔、噴漆和其他工場活動。 

 

申請地點的填土工作已在多年前完成，翻查記錄，填土厚度約0.1米，填土材料為瀝青；

申請地點的填塘工作已在多年前完成，翻查記錄，填塘厚度約1.5米。申請地點內的香

港主水平基准增加到現時+11.3mPD，填塘材料為泥土，場地內不涉及挖土。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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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排水： 

 

申請人會依照渠務署所提供的排水系統設計建議書「有關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申請臨

時更改土地用途， 如臨時貨倉、停車場、工場、小型工廠等」，對申請地點內的現有

渠務排水設施進行維護及保養。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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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 

 

是次規劃申請是作為上次規劃申請 A/YL-KTN/915 的重新申請，相關申請地點的消防設

備的數目和種類與 A/YL-KTN/915 時一致，沒有任何改變。 

 

提供最新的 FS251 消防證書。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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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通道： 

 

申請地點東面有一個明確的出入口，出入口寬度約6米，與錦泰路連接，可以直通錦田

公路。 

 

申請地點中設有泊車位種類和數目如下： 

a) 私家車/客貨車泊車位，尺寸約5米x2.5米，數目10個。 

b) 輕型貨車泊車位，尺寸約7米x3.5米，數目5個。 

 

申請場地只會停泊私家車/客貨車、輕型貨車及5.5噸以下之車輛，不會停泊拖頭或重量

超過5.5噸的車輛。 

 

申請地點有足夠的機動空間，機動空間直徑範圍約8米，足夠場地內的車輛進行迴旋。 

 

申請地點預計平均每天約有 15 輛車輛進出，不會提高申請地點附近的汽車流量，就整

體而言，不會對附近交通構成影響，詳情請參閱下表。 
預計申請地點內汽車流量時間表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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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輛

數 

0 0 0 0 0 0 0 0 5 5 5 0 0 0 0 5 5 5 0 0 0 0 0 0 

 

申請人和土地使用人承諾在申請獲批准後，會自行維修保養申請地點附近的道路。 

 

詳情請參閱以下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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